
上 海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文 件

沪府办规 〔２０２０〕１４号

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转发市医保局等三部门关于完善本市

普通高等院校学生医疗保障制度实施意见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,市政府有关委、办、局:
市医保局、市教委、市财政局«关于完善本市普通高等院校学

生医疗保障制度的实施意见»已经市政府同意,现转发给你们,请
认真按照执行.

«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等四部
门关于完善本市普通高等院校学生医疗保障制度实施意见的通
知»(沪府办〔２０１５〕１０１号)同时废止.

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８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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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完善本市普通高等院校学生

医疗保障制度的实施意见

　　为了切实保障普通高等院校学生的基本医疗,现就完善本市

普通高等院校学生医疗保障制度提出实施意见如下:

一、关于普通门急诊医疗

(一)本市各类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(以下统称“院校”)中接受

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全日制本科学生、高职高专学生以及非在职

研究生(以下统称“大学生”),其普通门急诊继续实行“财政定额拨

款、学校管理、专款专用、超支分担”的方式.

(二)大学生普通门急诊医疗补助资金(以下简称“补助资金”)

的标准,每生每年度６０元.

(三)补助资金由市财政按照原渠道划拨至各院校,隔年检

查并剔除不合理支出后清算,年度结余滚存使用,超支由市财政

补助５０％,院校承担５０％.对补助资金结余过多(指结余资金

与当年拨入定额补助资金相比倍数达３倍以上)的院校,不再核

拨当年补助资金;当年发生的医疗费用,在历年结余资金中

列支.

对补助资金定额标准及超支补助比例,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

资金使用情况适时调整.

(四)补助资金必须严格管理、规范审核、单独核算、专款专用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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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挪作他用,并接受财政、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.

(五)市医保局、市教委和市财政局根据各自职责,做好本市大

学生医疗保障的管理工作.

各院校负责本院校大学生普通门急诊的就医管理及医疗费用

报销等业务,并协助做好本院校大学生住院及门诊大病就医管理

的相关工作,确保大学生的基本医疗得到保障.

(六)已开设医务部门的院校要加强校内医务部门建设,有条

件的院校要尽量开设医务部门,不具备条件的院校要通过委托邻

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途径,确保大学生普通门急诊医疗.要切

实加强校内医务部门管理,做到合理医疗、减少浪费.

二、关于大学生大病医疗帮困

(一)各院校按照每生每年度２元的标准筹集资金后,交市红

十字会,设立大学生大病医疗帮困资金,建立大学生大病医疗帮困

互助机制,以解决患大病大学生的个人自负医疗费困难.

大学生大病医疗帮困资金由各院校在自筹资金中安排,其筹

集、使用、管理的具体办法,由市医保局、市教委、市财政局、市红十

字会另行制定.

(二)各院校要继续发挥商业保险的作用,鼓励大学生自愿参

加商业保险,进一步提高医疗保障水平.

(三)各院校要继续做好大学生医疗帮困互助工作,将医疗

帮困纳 入 院 校 帮 困 助 学 的 补 助 范 围,对 有 困 难 的 学 生 给 予

帮助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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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实施意见自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,有效期至２０２５年９

月３０日.

上海市医疗保障局

上海市教育委员会

上 海 市 财 政 局

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１日

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纪委监

委,市高院,市检察院.
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９月３０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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